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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屬股份之聯名持有人，則任何一名該等聯名持有人均可親身或委派代表就有關股份投票，

猶如彼為唯一有權投票者，惟倘超過一名該等聯名持有人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股東特別大會，

則僅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就有關股份排名首位之上述其中一名出席人士方有權就有關股份投票。

本通告所載決議案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方式表決。

3. 受委代表委任表格須由委任人親自或其正式以書面授權之代理人簽署；如委任人為公司，則

受委代表委任表格須蓋章或由其高級職員或正式授權之代理人簽署，且受委代表委任表格連

同簽署人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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